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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走私、违规企业给予警告或暂停、
撤销对外贸易、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

行政处罚的规定

（2002 年 2 月 26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、
海关总署令 2002 年第 6 号公布）

第一条 为严厉打击走私、违规活动，维护对外贸易秩序，根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特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《规定》所指走私、违规企业，系指经人民法院判
决认定构成走私罪，或经海关认定构成走私行为或违反海关监管
规定行为的各类外经贸企业。

第三条 对走私、违规企业给予警告、暂停或撤销对外贸易、
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的基本前提是：违规、走私行为
事实成立，由海关作出行政处罚并已生效；或构成走私罪，由法院
已作出判决并已生效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
贸主管部门在接到海关或法院通知后，有权对走私、违规企业作出
警告或暂停、撤销对外贸易、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。

第四条 外经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对外贸易经济合
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走私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偷逃税款在人民币 3 万元以上，
不满人民币 25 万元的；

（二）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案值在人民币 10 万元
以上，不满人民币 100 万元的；

（三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漏缴税款在人民
币 30 万元以上，不满人民币 300 万元的；

（四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案值在人民币 100
万元以上，不满人民币 1000 万元的。

第五条 外经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对外贸易经济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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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给予暂停 3 个月对外贸易、
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走私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偷逃税款在人民币 25 万元以
上，不满人民币 300 万元的；

（二）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案值在人民币 100 万
元以上，不满人民币 1000 万元的；

（三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漏缴税款在人民
币 300 万元以上，不满人民币 1000 万元的；

（四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案值在人民币
1000 万元以上，不满人民币 3000 万元的。

第六条 外经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对外贸易经济合
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给予撤销对外贸易、国际货
运代理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走私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偷逃税款在人民币 300 万元以
上的；

（二）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案值在人民币 1000 万
元以上的；

（三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漏缴税款在人民
币 1000 万元以上的；

（四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案值在人民币
3000 万元以上的；

（五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构成犯罪的。
第七条 外经贸企业的行为符合上述处罚条款中两种以上情

形的，择其重者进行处罚。
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

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可依法对其从轻、减轻或免于行政
处罚：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四）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第九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

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前，应告知当事人，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
辩。对暂停或撤销对外贸易、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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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对外贸易经济
合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应组织听证。听证结束
后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依据有
关法律、法规及听证情况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第十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
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，应于 7 日内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；无
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的，公告送达。

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提起行政复议，或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行政诉讼法》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十二条 本《规定》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。对外贸易经济
合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可根据本《规定》，对走
私、违规外商投资企业分别给予警告、通知海关暂停或停止其办理
进出口业务和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的行政处罚，并通知外方母公司。

第十三条 本《规定》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四条 本《规定》于 2002 年 3 月 15 日发布，自发布之日

起 30 日后施行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海关总署 1998 年 12 月 1
日联合发布的《对违规、走私企业给予警告、暂停或撤销对外贸
易、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行政处罚的暂行规定》（〔1998〕外经贸
政发第 929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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